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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及其他空間檔期申請暨收費規章 

 
110 年 11 月 30 日第 1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訂定 
112 年 06 月 30 日第 1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修正 
112 年 12 月 26 日第 1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修正 
113 年 03 月 27 日第 2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修正 
113 年 09 月 24 日第 2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修正 
114 年 03 月 25 日第 2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修正 
114 年 09 月 23 日第 2 屆第 8 次董事會議修正 

 
第一條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排練場及其他空間申

請、檔期審議及收費，特訂定本規章。 

 

第二條 本規章適用於本中心場地之租用，場地包括本中心之排練場、廣場

及其他空間。 

租用廣場用以投射影像、光線至本中心建物外觀者，準用本規章之

規定，並須依「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建物投影要點」辦理。 

 
第三條 申請人應為國內登記立案之團體、法人、公司、學校、政府機關、

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在臺領有合法居留證件且年滿十八歲

之外國人。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租用場地應以文化藝術等活動為主，內容不得為宗教、

政黨或政治活動，且不得違反法令規定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

俗。 

 
第五條 租用金額詳見本規章附件一「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租金收費

表」及附件二「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其他空間收費表」。 

 
第六條 申請時間、申請方式、契約簽訂及繳付款項之規定如下： 

一、 申請時間 
（一）本中心於每年 4 月對外開放次年 1 月至 6 月可租用檔期；每

年 10 月對外開放次年 7 月至 12 月可租用檔期，並受理申

請。申請人至少應於使用日 15 天前以書面或線上提出申請；

如場地使用日 15 日內提出申請者，本中心得視人力決定是否

受理。如決定受理，申請單位須繳交行政工作費 2,000 元。 
（二）申請建物外觀投影者，須於使用日 30 天前提出申請。 
二、 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需備妥下列資料：場地租借申請表或臺北表演藝術中

心建物投影申請表、申請企劃書、立案證書影本（團體立案

登記、法人登記證、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擇一；機關、學校

可以公文代替），若申請人為個人則應附上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二）租借採線上申請，申請人應於本中心官網「場地租借系統」

登錄及上傳相關資料，申請案由本中心審議，並通知審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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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三、 契約簽訂及繳款 
（一）獲選之申請人於接獲審議結果通知後 14 日內，應與本中心

簽署「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及其他空間檔期租用契約

書」。 
（二）簽約時須同時繳付訂金及保證金，訂金以申請人所租用場地

之租金總額 50%計算之，本中心確認收受訂金時始完成簽約

手續。申請人在場地使用首日前 30 日應繳清 50%場租餘

款、及於場地使用結束日後 30 日內，繳交活動臨時增加設

備及增減時段之結案款。 
（三）如取得本中心通知通過審核之日與場地使用日之間已不足 30

天時，申請人於辦簽約手續時，即應繳足全額租金及保證

金。 
（四）場租餘款未能如期繳納者，已繳之場地租金及保證金不予退

回，本中心有權終止契約。 
（五）結案款逾期未補繳者，每逾 2 日加收應補繳費用之 1%為違

約金，超過 30 日仍未繳納者則依契約違約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契約變更 

一、 申請人以不影響活動品質前提下，如欲變更活動內容，須事前

提出異動申請，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進行契約變更始得為之。 
二、 申請人之活動內容異動若未及於本中心印製文宣品刊登時，應

即以簡訊、網路等方式送交本中心協助公告，因變更所引發之

觀眾服務申訴或爭議，概由申請人負責。 
 
第八條 活動取消 

一、 如遇颱風、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經權責機關宣布停班停

課時，應停止公開活動。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致活動之全部或部分無法如期舉辦者，申請人與本中心得

另議檔期或其他空間；若無法另議檔期或其他空間，雙方則協

議取消活動，並扣除已使用項目與時段之租金，未使用者由本

中心無息退回。 
二、 除本項前款原因外，申請人如有其他理由需取消活動或變更租

借時段，申請人應按照「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及其他空間

檔期租用契約書」第九條之規定，辦理契約終止或解除手續。 
三、 活動取消後之退費事宜、觀眾損失及其他相關爭議，概由申請

人負責。活動確定取消時，申請人應立即提出活動取消計畫並

向本中心進行說明，經本中心同意後於本中心資訊看板及官網

公告。 
四、 除因不可抗力因素致本中心閉館外，申請人應於活動取消當

日，派員到場處理觀眾服務及相關善後事宜。 
 
第九條 有關申請人應注意事項，如：人身傷害責任、財物損害賠償、場地

及設備維護責任、表演安全責任、工作相關規定及與活動相關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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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上權利義務等事務，以「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及其他空

間檔期租用契約書」、「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使用要點」、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廣場及其他空間使用要點」、「臺北表演藝術

中心建物投影要點」、「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品牌快閃招商要點」、「臺

北表演藝術中心拍攝要點」約定為準。 

 

第十條 申請人如有違反本規章或違反「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及其他空

間檔期租用契約書」約定時，本中心除依「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

場及其他空間檔期租用契約書」約定辦理外，本中心不受理申請人

自解除或契約終止日起算一年內提出之場地租用申請。 

 

第十一條 本規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排練場及其他空間檔期租用契約書及本

中心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二條 本規章經本中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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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排練場租金收費表 

【附件一】排練場租金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元) 

時段 
場地 

排練 

平日/假日 超時費 

場地 坪數 尺寸 
(長 x 寬/m) 

早 午/晚 22-09 

11 樓排練場 1 73 18.5x12.9 3,700/時段 5,000/時段 2,0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2 51 16.3x10.3 2,600/時段 3,500/時段 1,4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3 51 16.3x10.3 2,600/時段 3,500/時段 1,4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4 36 12x10 1,500/時段 2,000/時段 8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5 36 12x10 1,500/時段 2,000/時段 800/小時 

 

時段 
場地 

非排練 

平日/假日 超時費 

場地 坪數 尺寸 
(長 x 寬/m) 

早 午/晚 22-09 

11 樓排練場 1 73 18.5x12.9 15,000/時段 20,000/時段 8,0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2 51 16.3x10.3 10,500/時段 14,000/時段 5,6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3 51 16.3x10.3 10,500/時段 14,000/時段 5,6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4 36 12x10 6,000/時段 8,000/時段 3,200/小時 

11 樓排練場 5 36 12x10 6,000/時段 8,000/時段 3,200/小時 

一、時段區分： 
1. 時段：早 09:00-12:00、午 13:00-17:00、晚 18:00-22:00 
2. 超時時段：22:00-次日早上 09:00 

二、場地使用保證金：5,000 元/每室/檔 
三、以上費用不含技術及前台人力。 
四、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超時一小時及未

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費。 
五、申請人租用時段應包含陳設、佈置及場地清潔恢復至原狀。如有任何毀損

破壞，由申請人負責支付修復費用或照價賠償。 
六、攜至場地之個人財物、排演大、小道具及消耗品等，請自行妥善保管，本

中心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七、申請人於租期屆滿前請將一切自有之物件搬離並恢復原狀，若未如期清除

，即視同廢棄物，本中心無需通知或催告即有權為任何之處理，處理所需

費用及所生一切損害，概由申請人負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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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其他空間租金收費表 

【附件二】其他空間租金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元) 

時段 
 
 
其他空間項目(容留人數) 

彩排、裝 
/拆台 

正式活動/建物外觀投影 超時費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夜間時段 
平日/ 
假日 

場地 坪數 
平方

公尺 
早/午/晚 早/午/晚 早/午/晚 

23:00- 
02:00 

23-09 

1 樓天狼座(1896) 573 1896 
16,000/ 
時段 

32,000/ 
時段 

48,000/ 
時段 

 20,000/ 
小時 

1 樓南極座(1946) 588 1946 
12,000/ 
時段 

24,000/ 
時段 

36,000/ 
時段 

 20,000/ 
小時 

1 樓北斗座(2200) 665 2200 
10,000/ 
時段 

20,000/ 
時段 

30,000/ 
時段 

 20,000/ 
小時 

2 樓太陽廳(432) 130 432 
10,000/ 
時段 

20,000/ 
時段 

30,000/ 
時段 

 20,000/ 
小時 

11 樓天臺(190) 57 190 
8,000/ 
時段 

16,000/ 
時段 

24,000/ 
時段 

48,000/ 
時段 

10,000/ 
小時 

天臺表演藝術類 57 190 
1,000/ 
時段 

2,000/ 
時段 

3,000/ 
時段 

6,000/ 
時段 

1,250/ 
小時 

大劇院 VIP 室 12 40 
2,000/ 
時段 

10,000/ 
時段 

12,000/ 
時段 

 2,500/ 
小時 

 

一、時段區分 
1. 時段：早 09:00-13:00、午 14:00-18:00、晚 19:00-23:00 
2. 假日：假日當日（假日定義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政府行政機關辦公

日曆表」為準) 
3. 超時時段：23:00-次日早上 09:00 
4. 夜間活動時段 23:00-02:00：僅提供 11 樓天臺活動申請。 

二、場地使用保證金 

空間項目 不搭台、不搭棚 搭台或搭棚 
1 樓天狼座 50,000 元/檔 100,000 元/檔 
1 樓南極座 50,000 元/檔 100,000 元/檔 
1 樓北斗座 50,000 元/檔 100,000 元/檔 
2 樓太陽廳 50,000 元/檔 

11 樓天臺/大劇院 VIP 室 20,000 元/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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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於本中心建物外觀從事投影者，依相關設備之放置地點計收費用。若

相關設備未設置於本中心基地範圍內，僅將影像投射於本中心建物外觀

者，其收費標準比照租用天狼座辦理。 

四、以上費用不含技術及前台人力。 

五、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場地使用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六、場租優惠說明： 

1. 依法登記立案之法人、機關、表演藝術團體、學校舉辦藝文教育推廣之

非營利活動者，場地租金享 8 折優惠。 
2. 申請人同一檔期租用「天狼座＋南極座＋北斗座」，使用租金可享 9 

折優惠。 
3. 申請人同一檔期租用「天狼座＋南極座」，或者「天狼座＋北斗座」，

使用租金可享 95 折優惠。 
4. 申請人同一檔期租用廣場，其正式活動租用期間達連續 30 日(含)以上

者，使用租金可享 9 折優惠；達連續 60 日(含)以上者，使用租金可享 8
折優惠。 

5. 以上場租優惠不得併用。 
6. 租用大劇院者，如同時租用大劇院 VIP 室，可享 VIP 室租金五折優惠。 

七、備註說明 

1. 租用天狼座如需使用小戲臺，需另行支付技術人力及設備使用費。 
2. 申請人租用時段應包含陳設、佈置及場地清潔恢復。如有任何毀損破

壞，由申請人負責支付修復費用或照價賠償。 
3. 申請人於活動過程中及活動結束後，均應協助保持場地之環境整潔。其

餘用電、用水、車輛停車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場地使用規範悉依排練

場及其他空間檔期租用契約書及本中心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廣場臨時建物搭設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規章」辦理。 

九、申請人應依「臺北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辦理相關保險及安

全措施。 

十、如遇大劇院正式彩排及演出時段，大劇院 VIP 室僅開放大劇院使用單位租

借使用。 

 


